
当涂县太白镇振兴村水阳江小区 1 栋 108、109 号商铺招租

成交结果公示

交易标的名称 当涂县太白镇振兴村水阳江小区 1 栋 108、109 号商铺招租

项目编号 NQ-3-2025-102

转让底价 225440 元（45088 元每年，租赁期限 5年）

转让标的评估

价格
225440 元（45088 元每年，租赁期限 5年）

交易价格 225440 元（45088 元每年，租赁期限 5年）

竞得人 郑孝梅

公告起止日期 2025 年 7 月 8日至 2025 年 7 月 14 日

2025 年 7 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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